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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设立吴仲华班
东莞理工学院每年在能源动力、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等相关学科专业遴选，协议有效期内每一年招收不超过30名硕士生，组建吴仲华班，由东莞理工学院和工程热物理所共同联合培养，学生数量可根据甲乙两方以及项目建设进度动态调整。
吴仲华班研究生具有东莞理工学院学籍，由东莞理工学院授予学位；采用双导师制培养，每位研究生的两位导师分别由工程热物理所和东莞理工学院双方配备。其中以东莞理工学院教师为第一导师，工程热物理研究所教师为第二导师，乙方教师在通过东莞理工学院校外导师资格审核后，以校外导师身份参与研究生培养。
吴仲华班研究生在东莞理工学院进行课程学习，由东莞理工学院负责提供学生住宿、学习条件、奖助学金和医疗保险。课程学习结束后，研究生到工程热物理所本部或东莞基地（东莞新能源研究院）进行科研、实践工作和学位论文工作，由工程热物理所本部或东莞基地（东莞新能源研究院）负责提供学生科研条件，奖助学金、医疗保险待遇与工程热物理所研究生相同，且研究生同时享受东莞理工学院的奖助学金。为保障学生的人身安全，工程热物理所负责学生在工程热物理所从事科研、实践工作期间的保险购买，发生人身伤害等意外事件的赔偿事宜，按所购买保险的相关规定执行。
二、共同提升吴仲华班生源与培养质量
1. 择优选拔吴仲华班学生。单列招生指标，以“吴仲华班”名义开展招生宣传，并在普通招生考试生源中择优选拔。
[bookmark: _Hlk196899789]2. 奖学金。工程热物理所在吴仲华班设立年度奖学金。每年评选一次，奖励在吴仲华班学业优秀的学生，获奖比例为班级总人数的60%，颁发奖金及奖状，与研究所相关奖项同步评选。
3. 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参与“吴仲华班”的管理，参加研究生培养方案与教学计划制定，履行研究生教学过程中部分选修课程和前沿讲座的教学任务，课程设置由双方共同协商决定。乙方教师的教学质量需要接受甲方督导，甲方将按照对本校教师的考核要求进行考核，考核不合格的乙方教师退出项目教学。乙方校外导师需承担项目内研究生学位论文指导工作。
4. 实行项目牵引的合作培养模式。双方联合提供资金支持用于设立吴仲华班项目，项目主题围绕双方优势研究领域，建立以项目为牵引的校所导师（组），为学生提供全过程联合指导，合作开展技术攻关研究。具体项目数量及项目经费，双方另行协商制定。 
5. 吴仲华班学生的专业实践课题、学位论文题目，由甲、乙双方导师协商确定。学生在科研活动中产生的成果，甲乙双方约定按实际贡献署名，规则如下：
(1)硕士研究生为最主要贡献者发表的第一篇论文，研究生署第一作者，甲方导师参与署名；或甲方导师署第一作者，研究生署第二作者，标注单位次序为甲方、乙方；乙方导师署第二作者或第三作者，同时标注为通讯作者。第二篇论文由乙方导师署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研究生署第二作者。第三篇文章再视贡献情况而定，以此类推。
(2) “吴仲华班”的学生在专利、软件著作权、技术鉴定、奖励等科技成果中原则上不得署名，除非本人为主要贡献者，如属上述情况 ，署名规则由甲乙双方协商决定。
(3)甲乙双方导师有其他约定的，科研成果归属由双方导师另议，须经甲乙双方共同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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